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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 

（含图片） 

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8月，属于浙江东亚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位于浙江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，法定

代表人池正明，总经理王胜，厂区占地 328.64亩，现有职工 586 人，

是药品、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生产型企业，公司主要产品为头孢抗生素

类医药原料药。 

企业现有产品为 8 种：头孢美唑钠、头孢克洛、拉氧头孢钠、氟

氧头孢钠、头孢布坦、头孢地尼、头孢克肟、头孢丙烯，生产规模为：

年产 50吨头孢美唑钠、260吨头孢克洛、50吨拉氧头孢钠、50吨氟氧

头孢钠、12 吨头孢布坦、1.2吨头孢地尼、1.2吨头孢克肟、1.2吨头孢

丙烯。现有的生产车间包括有：2#车间（合成车间 1-2）、3#车间（溶

剂回收车间 1）、5#车间（合成车间 1-4）、6#车间（合成车间 1-6）、7#

车间（合成车间 2-1）、8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2）、9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3）、

11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4南面）等共计 8个生产车间。其中①2#车间（合

成车间 1-2）：用于头孢克洛的第 6 步最终合成过程生产；以及头孢布

坦、头孢地尼、头孢克肟、头孢丙烯等产品的生产；②3#车间（溶剂

回收车间 1）：用于头孢美唑钠的第 1步至第 3步反应（7-TACA的制备、

7-TMC 的制备、甲氧基化反应）生产；③5#车间（合成车间 1-4）：用

于拉氧头孢钠第 2步至第 5步反应（M3的制备、LA-1的合成、LA酸

制备、拉氧头孢钠的合成）生产；④6#车间（合成车间 1-6）：用于头

孢克洛的第 3步中间体 CH、第 5步 7-ACCA合成生产；⑤7#车间（合

成车间 2-1）：头孢克洛的第 1步中间体 GE合成、第 2步 AN合成、第

4步 RC合成生产；⑥8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2）：拉氧头孢钠第 1步MM0

的合成生产；⑦9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3）：氟氧头孢钠生产；⑧11#车间

（合成车间 2-4南面）：头孢美唑钠第 4步至第 8步反应（CTK的合成、

酰氯的制备、缩合反应、酯解、冻干结晶）生产；回收套用的溶剂有：

二氯甲烷、甲苯、三乙胺、乙酸乙酯、丙酮、乙醇、甲醇、N，N-二甲

基甲酰胺（DMF）、碳酸（二）甲酯，上述溶剂中大部分在各生产车间

内就地回收。以上各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学品，但涉及到回收套用溶

剂。企业于 2021年 4月由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浙江东

邦药业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》，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由浙江省

应急管理厅换发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，证号：（ZJ）WH 安许

证字[2021]-J-1621，许可范围为：年回收：二氯甲烷 4149吨、甲苯 66

吨、三乙胺 2吨、乙酸乙酯 1663吨、丙酮 358吨、乙醇 283吨、甲醇



1698吨、N，N-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14吨、碳酸（二）甲酯 173吨，

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，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

生产企业。 

现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，并结合《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临海医化园区产业整治提升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临市委办

〔2020〕2号）对老旧车间推倒重建的要求，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拟

投资 27660 万元，实施年产头孢类母核 7-ACCA产品 180 吨、氧头孢

类母核MM0产品 100吨技术改造项目。①本项目 7-ACCA产品是原有

产品 260 吨头孢克洛的第一步中间体，其主要生产步骤包括：第 1 步

中间体 GE合成、第 2步 AN合成、第 3步中间体 CH合成、第 4步

RC合成、第 5步 7-ACCA合成，原产量为 120吨，原生产场所为 6#

车间（合成车间 1-6）：用于头孢克洛的第 3步中间体CH、第 5步 7-ACCA

合成生产；7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1）：头孢克洛的第 1步中间体 GE合成、

第 2步 AN合成、第 4步 RC合成生产。②本项目MM0产品是原有产

品 50吨拉氧头孢钠的第一步中间体，其主要生产步骤包括：MA3制备、

MA4制备、MA5制备、MA6制备、MA7制备、MM0制备；原产量

为 61.5吨，原生产场所为 8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2）。③本次项目实施后，

7-ACCA产品拟扩产至 180吨，根据 7-ACCA产品的生产步骤拟分为两

期实施：一期项目仅实施 7-ACCA产品的第 3步中间体 CH合成、第 4

步 RC合成、第 5步 7-ACCA合成；二期项目实施 7-ACCA产品的第 1

步中间体 GE合成、第 2步 AN合成。在一期项目实施时该产品的第 1

步中间体 GE 合成、第 2 步 AN 合成仍保留在原有 7#车间（合成车间

2-1）内不做变化，取消 7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1）内原有第 4 步 RC 合

成工序。即本项目 180 吨 7-ACCA产品直接从第 3 步中间体 CH 合成

开始实施，起始原料 AN 不足部分外购。本项目实施后原有最终产品

260吨头孢克洛产能不变，增加的 60吨 7-ACCA产能外售。④本次项

目实施后，MM0产品拟扩产至 100吨但原有最终产品 50吨拉氧头孢钠

产能不变，增加的 39.5 吨 MM0 产能外售。⑤本项目实施后，取消原

9#车间（合成车间 2-3）50吨氟氧头孢钠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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